关于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的函
常州慢谷驿栈浴业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常州慢谷驿栈浴业有限公司改造工程-慢谷驿栈改造工程（编号：2025S670）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经我中心审查，已形成审查意见书附后。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须复审的项目，请会同设计单位在五日内将根据审查意见书修改后的设计文件、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审查综合意见中明确审查通过的项目，请来我中心办理其余手续。

                                2025年10月15日

（附：施工图设计审查意见书）

常 州 市 房 屋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
编号：2025S670
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监制
施 工 图 设 计 审 查 意 见 书

建筑类型：公共建筑                               编号：2025S670
	项目名称
	常州慢谷驿栈浴业有限公司改造工程-慢谷驿栈改造工程

	项目地址
	常州天宁区天宁街道延陵西路17号（嘉宏世纪大厦）五层
	建设单位
	常州慢谷驿栈浴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
	江苏华源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勘察单位
	

	项   目   概   况
	建筑类型
	公共建筑
	工程等级
	大型

	
	建筑面积
	2983.55㎡
	建筑层数
	原28/-2层

本次改造5F

	
	建筑高度
	99.8m
	防火等级
	一级

	
	场地类别
	Ⅲ
	人防等级
	

	
	设防烈度
	度
	抗震等级
	

	
	基础形式
	
	结构体系
	

	
	基础埋深
	
	绿色建筑

等    级
	

	技术性审查意见

	审查内容
	审查意见
	审查人签名

	是否按照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或有关项目审批文件进行设计
	
	


建 筑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常州慢谷驿栈浴业有限公司改造工程-慢谷驿栈改造工程

	审查人
	白俊霞
	
	审查号
	10051-1013
	联系电话
	86613771

	一、违反强制性条文：

1、五层餐厅、明档区未设2.0h的防火隔墙分隔，面积大于200平米，不满足《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D第4.1.1、4.3.7条。
二、违反强制性标准：

1、 不满足编制深度要求：

（1） 5F商业改为足浴，高层建筑周边消防车道、消防车登高场地复核明确，总图补充。
（2） 一层平面，8交F轴楼梯间安全出口，未直通室外，相关防火分隔措施补充。一层其余安全出口是否均能直通室外，是否与2003年版竣工图一致，复核明确。
（3） 五层各房间面积未见。大于30平米时应设2个疏散门，补充明确。
（4） 自动扶梯处新增不低于3.0h的防火墙分隔，承重部位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3.0h，补充说明，并与结构复核防火保护做法。
（5） 4~6交1/0A轴足疗防火隔墙与外窗间的缝隙，防火封堵做法未见。
（6） 各设备间何种功能、火灾类别不明。储藏室、杂物间内物品火灾类别不明。4~6交F轴空腔，是否有使用功能，不明。明档区是否设有高温、明火，产生油烟部位不明。
（7） 消火栓嵌防火隔墙处，仅钢板设防火涂料难以满足不低于2.0h耐火的要求，补充相关措施。
（8） 消防专篇，按模版补充室内装修材料、性能表。防火门FM乙1122未见观察窗，内部房间应满足无窗房间要求。
（9） 新增卫生间、厨房、浴区等有水楼面做法，高差、排水做法不明，与现状原有基层的做法补充明确。新增厨房是否抬高地面做法未明确，并与结构复核。
（10） 无障碍楼梯、无障碍电梯平面中未见明确，相关做法复核。消防电梯平面中注明。
2、本次五层新增餐厅、厨房，上部功能、布置不明，不应布置卫生间，并提供依据，参《民用建筑通用规范》第5.6.2条。新增卫生间下部功能同步复核明确。
3、各房间自然通风窗口位置不明确，外窗开启扇面积不明，与房间地面面积比不应小于5%，不满足自然通风条件时应另设通风设施。厨房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地面面积的10%，《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50352-2019第7.2.1、7.2.2条。
三其他意见：

1、 消防专篇，2.8.9条，防火墙，耐火极限2.0h说明有误。补充足浴房间防火分隔要求。

2、8交A轴楼梯间、前室外窗与相邻窗口水平净距不应小于1米，复核明确。
3、外门窗改动时，热工性能不应低于原设计。6交F轴C1015是否本次新增，与原竣工图不符。


	设计人
	杨钰
	注册人
	陈磊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设计0条
	建筑防火1条
	3条


结  构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常州慢谷驿栈浴业有限公司改造工程-慢谷驿栈改造工程

	审查人
	李雪峰
	
	审查号
	10051-S1023
	联系电话
	86619902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
1、《GB50367-2013》第4.1.1条。结施01：总说明第7条，新增构件混凝土C35，低于原混凝土构件C40的强度；且与计算书不符。
三 、其他意见： 
1、《鉴定报告》：鉴定报告应进一步完善收集本工程历次加固、改造的结构施工图设计文件、竣工验收资料等（含本次改造所在结构单元的所有楼层），作为检测鉴定的依据、内容。（本工程如有过历史改造、加固，应参照《江苏省既有建筑改造和加固工程结构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要点》（2025年版）补充完善结构鉴定资料作为本次改造的依据）；
2、《鉴定报告》：第5.4章节，应补充剪力墙洞口扩宽部分改造复原图或历史改造竣工图纸作为本次改造的依据，进一步检测复核洞口扩宽涉及起止楼层、改造时间等。
3、《鉴定报告》：附件二结构布置图与改造楼层不一致；附件三计算书不完整，应补充完善复核模型输入信息、荷载输入、构件信息等；
4、计算书：应根据建筑构造、详图，结合原有建筑面层的处理情况等，补充完善梁板荷载输入取值依据；如有其他楼层历史改造情况，应作为模型信息输入；
5、计算书：原设计箍筋等一级钢，强度输入有误；
6、计算书：应分析明确本次改造本楼层属于整体改造还是结构局部改造，并提供完善的计算资料作为判定依据，根据判定结论，完善安全鉴定或抗震鉴定的标准和依据；（改造过程中，应避免多次局部改造累积导致“结构刚度或荷载变化较大”。评估改造后抗震单元内结构刚度和重力荷载代表值的变化时，应与建筑初始状态对比，而非仅与上一次改造状态对比。）
7、计算书：涉及加固的部位及构件设计计算、荷载输入（机房、储藏等，尚应考虑组合值系数不同对荷载输入的影响），应采用现行规范；局部改造的非改造区域，可按照不低于设计时标准复核；
8、计算书：裙房屋顶应复核是否还有其他设备荷载（配合检测报告踏勘结果完善输入依据）；
9、计算书：补充完善加固构件节点计算、加固构件信息输入等；
10、结施01：结合本次改造情形，参照《江苏省既有建筑改造和加固工程结构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要点》（2025年版）第2.2.2条完善结构改造和加固设计总说明，明确结构改造和加固的相关重要信息；
11、《GB50367-2013》第4.1.1条。结施01：总说明第7条，新增构件混凝土C35，低于原混凝土构件C40的强度；
12、结施01：总说明第3条，应明确结构竣工图版本号、历次加固改造图纸、检测鉴定报告等信息，作为本次结构改造的依据；
13、结施01：补充结构危重大、结构消防专篇应采用改造类建筑的结构专篇，明确粘钢、碳纤维等各类加固构件的防火构造要求；
14、结施05：五、七层梁底、板底加固，涉及本次改造范围以外的其他楼层，应复核其实施的可行性及其他业主的许可；
15、结施07：水箱基础节点做法，应补充复核该处楼板在集中荷载下局压和冲切验算；
16、检测报告局部剪力墙改造，未见结构处理；


	设计人
	韦志鹏
	注册人
	张桂山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0条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地基基础 0条
	房屋抗震设计0条
	结构设计0条
	结构鉴定和加固0条
	1条


给 排 水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常州慢谷驿栈浴业有限公司改造工程-慢谷驿栈改造工程

	审查人
	王健
	
	审查号
	10051-W1017
	联系电话
	88169832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无 

三 、其他意见：
1、水施101  设计说明中消火栓泵启泵方式与消防专篇不一致。
2、水施105  喷头布置须复核卫生间座便器等相应设施隔断是否设置到顶？
3、水施106  完善室内热供回水管道保温层厚度；
4、水施107  建议屋面生活箱泵一体化泵站设置在专用房间内；补充屋顶水加热器、生活一体化泵站保温措施；太阳能集热器能否满足每天4小时有效日照时间的要求？水加热器热水出水低于55°须配置消毒器与规范要求不一致。
5、水施108   根据设计说明管材选型复核热水管道补偿热胀冷缩措施；未见六层房间功能，明确5层餐厅等区域上方是否设置卫生间等有水房间？
6、水施109     本次改造5层排水管道敷设在下层空间内是否允许可行？

	设计人
	沈盈
	专业负责人
	张先兵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防火0条
	功能性等方面0条
	0条


电 气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常州慢谷驿栈浴业有限公司改造工程-慢谷驿栈改造工程

	审查人
	杨重义
	
	审查号
	10051-E1010
	联系电话
	85588651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
1、 空调机房未设消防电话，不满足GB50116-2013，第6.7.4.1条。
2、 厨房间未考虑等电位联结措施，不满足GB51348-2019，第9.8.6.5条。
三 、其他意见：
1、 消防专篇中矿物绝缘电缆的型号与系统图不一致。
2、 疏散走道应急照明的设计照度值，应急照明专篇与消防专篇不一致。
3、 厨房间内标注“电气化”是否指不使用燃气，需明确。
4、 供配电系统若沿用原系统，请将原系统图放进本次改造施工图中并注明出处，作为后期装修设计的基础条件及审图的对照。改造设计中沿用原供配电系统时需仔细复核后期装修设计的实际需求，避免容量在后期装修设计时超出预留容量引起进行改造设计变更。
5、 复核本次改造设计的实施有无影响到未改造区域（如电梯前室等）的火灾报警及应急照明的正常运行。


	设计人
	俞承圻
	专业负责人
	谢作斌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防火0条
	功能性等方面0条
	2条


暖 通 专 业 审 查 意 见
	项目名称
	常州慢谷驿栈浴业有限公司改造工程-慢谷驿栈改造工程

	审查人
	顾旭俊
	
	审查号
	10051-H1006
	联系电话
	86619903

	一 、违反强制性条文：无
二 、违反强制性标准：
1、 暖施04 9轴排烟口与附近安全出口相邻边缘之间的距离小于1.5m，不满足GB51251-2017第4.4.12条要求。
三 、其他意见：
1、 暖施02 消防专篇中1.3.1.1中f条应勾选，1.3.4条中完善其它防烟分区的排烟参数。
2、 暖施03 设备表中服务区域（车间排烟等）名称有误。
3、 暖施04 建筑面积大于50m2的无窗的男浴区（更衣功能）等宜设排烟设施。
4、暖施05 D轴交3轴附近风管穿墙处部分防火阀未见设置，余同自查。

	设计人
	陈蓓斐
	注册人
	王增光

	违反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数
	违反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数

	建筑防火0条
	功能性等方面0条
	1条


综 合 审 查 意 见
	    经审查，本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基本符合建设部规定的设计深度，原则上能满足施工要求。施工图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详见各专业审查意见，强制性条文方面必须严格执行；强制性标准方面应执行；其他意见和建议方面如无合适理由，也应采用，审查意见中各专业审查意见应逐条回复。请将按审查意见修改后的设计文件、回复意见报我中心复审。
审查室负责人：
                                      日期：2025年10月15日



注：此报告一式二份，建设单位、技术 审查机构各一份
